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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债券代码：114372                                   债券简称：18 海控 01   

债券代码：112920                                   债券简称：19 泛控 01   

债券代码：112995                                   债券简称：19 泛控 02   

债券代码：149035                                   债券简称：20 泛控 01   

债券代码：149044                                   债券简称：20 泛控 02   

债券代码：149116                                   债券简称：20 泛控 03   

债券代码：114769                                   债券简称：20 泛海 01   

债券代码：114784                                   债券简称：20 泛海 0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公司”、“发行人”）发行的“18 海控 01”、“19 泛控

01”、“19 泛控 02”、“20 泛控 01”、“20 泛控 02”、“20 泛控 03”、“20 泛海 01”、“20

泛海 02”的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与泛海控

股签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有关

约定，现就泛海控股及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重大诉讼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9 月 22 日，泛海控股收到上海金融法院送达的传票，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原告”）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公司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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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公司泛海控股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国际”）、公司、公司控

股子公司民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担保”）诉至法院。相关情况

如下： 

1、受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2、案件当事人 

（1）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被告：泛海控股国际有限公司、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3、案由 

2019 年 4 月，原告与泛海控股国际签订了《借款合同》，贷款金额为 7,000

万美元，期限为首次提款日起 3 年。泛海控股以三笔开立在北京银行酒仙桥支行

的存单共计人民币 5 亿元为上述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4 月 13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的相关公告）。民生担保为上述融资提供保证担保。上述贷款本金余额为

69,300,000 美元。原告认为泛海控股近期发生多项重大不利事件，对原告的担保

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故宣布上述融资提前到期，要求借款人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前进行清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9 月 2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借款人未在上述期

限内进行偿还。为此，原告对泛海控股国际、泛海控股、民生担保提起了诉讼。 

4、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泛海控股国际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69,300,000 美元； 

（2）依法判令被告泛海控股国际支付原告自 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的利息 392,186.72 美元以及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 

（3）依法判令被告泛海控股国际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

80,000 元； 

（4）依法判令如被告泛海控股国际不履行上述第 1-3 项付款义务的，原告

有权就被告泛海控股开立在北京银行酒仙桥支行的三张质押存单项下本息优先

受偿，不足部分由泛海控股国际继续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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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法判令被告民生担保对上述 1-3 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泛海控股国际、

泛海控股、民生担保共同承担。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正在进展过程中，目前无法估计本次诉讼对公司的最终影响。 

二、公司相关人员收到北京证监局警示函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因信息披露违规事项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

123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8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因上述信息披露违规事项，公司相关人员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宋宏谋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

145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一”）、《关于对张喜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1〕144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二”）、《关于对舒高勇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2021〕143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三”）、《关于对陆洋采取出具

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142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四”）,有关内容如下： 

（一）警示函主要内容 

1.警示函一 

宋宏谋： 

经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及时披露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诉讼

且在相应《对外担保公告》中信息披露不准确、未及时披露中英益利资产管理股

份公司重大诉讼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未及时披露与杭州陆金汀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后续进展。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五

条的规定。你在此期间先后担任公司总裁、董事长，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第三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82 号）第四条的规定履行相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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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

第五十九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82 号）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现对你予以警示，并将相关违规行为记入诚信

档案。 

2.警示函二 

张喜芳： 

经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及时披露中英益利资产管理股份公司重大诉

讼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未及时披露与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后续进展。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五

条的规定。你作为公司的时任总裁，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第三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82 号）第四条的规定履行相应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

第五十九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82 号）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现对你予以警示，并将相关违规行为记入诚信

档案。 

3.警示函三 

舒高勇： 

经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及时披露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诉讼

且在相应《对外担保公告》中信息披露不准确、未及时披露未能清偿中英益利资

产管理股份公司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的相关规定。你作为公司的时任董事会秘书，未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第

三条的规定履行相应义务。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对你予以警示，并将相关违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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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记入诚信档案。 

4.警示函四 

陆洋： 

经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及时披露中英益利资产管理股份公司重大诉

讼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未及时披露与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后续进展、未及时披露民生证券股权被冻

结事项。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五

条的规定。你作为公司的董事会秘书，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第三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82 号）第四条的规定履行相应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40 号）

第五十九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82 号）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现对你予以警示，并将相关违规行为记入诚信

档案。 

上述人员如果对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

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

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相关人员收到上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表示将充分吸

取教训，切实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学习，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

稳定和持续发展。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及规范运作，公司将继续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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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作为“18 海控 01”、“19 泛控 01”、“19 泛控 02”、“20 泛控 01”、“20

泛控 02”、“20 泛控 03”、“20 泛海 01”、“20 泛海 02”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报告。中信建投

将按照上述各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特此提请“18 海控 01”、“19 泛控 01”、“19 泛控 02”、“20 泛控 01”、“20 泛

控 02”、“20 泛控 03”、“20 泛海 01”、“20 泛海 02”持有人关注相关风险，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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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